湖南省地方标准《中小规模猪场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1.标准制定的背景及任务来源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SFV）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可达100%，是养猪业的一号杀手，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法定报告疫病，在我国属于一类动物疫病。2018年8月3日，我国沈阳市发生首例非洲猪瘟疫情，随后迅速扩散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引发全国大范围恐慌抛售和紧急出栏，国内生猪存栏急剧下跌，严重影响生猪养殖业的发展，威胁肉品安全和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胡春华副总理多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生猪的稳产保供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非洲猪瘟是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猪是ASFV唯一的自然宿主，除家猪和野猪、软蜱外，其它动物不感染该病毒。发病猪和带毒猪是非洲猪瘟病毒的主要传播宿主，病猪各组织器官、体液、各种分泌物、排泄物中均含有高滴度的病毒，因此可经病猪的唾液、鼻分泌物、泪液、尿液、粪便、生殖道分泌物以及破溃的皮肤、病猪血液等进行传播。ASFV 是一种有囊膜的双链DNA 病毒，抵抗性强，在常温下可以存活几周，在冷冻的肉中可以存活十余年，在干腌火腿中的感染性可持续 140 天，在血液、粪便和组织中存活时间长达半年，在生肉或者未完全煮熟的猪肉制品中存活时间长达 3 个月，0.8%氢氧化钠、含 2.3%有效氯的次氯酸盐、3%的邻苯基苯酚、3%的碘化合物等都需要完全处理 30 分钟才能杀灭。超强的抵抗力导致 ASFV一旦传入，往往在疫源地长期存在，造成二次或次级感染。

目前，非洲猪瘟病毒已在我国大部分养猪地区常态化定植，由于没有有效的疫苗和治疗药物，猪场的生物安全防控是唯一有效的途径，而对进出养猪场的车流、物流、人流、猪流等做好消毒是生物安全防控非洲猪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或科研单位相继推荐一些针对车流、物流、人流、猪流的清洗消毒措施，但尚未建立相关标准和规范，在临床应用上没有可供参考的标准依据，根据我省加速标准规范体系建设的要求，2020年年初我们提出了标准制定计划，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中小规模猪场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程》列入了2020年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湖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坤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该标准制订的承担单位。

2.承担单位制定本标准的现有工作基础
湖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省级动物防疫技术权威单位，拥有雄厚的专业技术力量和丰富的动物防疫技术资料，取得了动物疫病防治方面的多项部级、省级科研成果，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次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全省重大动物疫病和爆发性传染病的诊治、防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先后有数人参与国家及农业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审定工作，2003年-2019年先后制定了多个地方标准（《家畜屠宰检疫规程》、《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处置规范》、《动物防疫样品采集技术规范》、《兽医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动物疫病病毒核酸提取　磁珠法》和《非洲猪瘟病毒检测 免核酸提取荧光PCR法》）。项目主持人多年从事重大动物疫病的诊治、防控、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主持或参与了多个地方标准的制定，参加了农业农村厅和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举办标准编制培训班并获证书，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掌握了所需要的技术。
湖南坤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消毒剂、渔药、兽药、生物及微生物技术研发、生产、销售综合于一体的集团企业。      公司创建于2005年，位于湖南省浏阳市现代农业科技园（两型产业园），于2005年12月通过农业部兽药GMP认证，2016年3月通过农业部兽药GMP复验，是湖南省兽药生产线最齐全的厂家之一，多年来公司一直坚持科技创新和应用创新，拥有已授权专利6项，多次被评为“消毒剂口碑五强”、“湖南省著名商标”、“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等荣誉。

湖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坤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联合开展ASFV消毒剂筛选和消毒效果的研究工作，并对标养殖企业，开展ASF消毒技术临床验证和实践应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ASF消毒技术体系。

3.标准制定过程

2018年我省出现ASF疫情以后，在省农业农村厅的领导和要求下，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湖南坤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技术企业，建立了ASF消毒技术研发攻关团队，借助国家非洲猪瘟参考实验室对养殖相关环节的消毒剂选择和使用方法等进行了联合攻关研究。2020年该标准立项以后，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小组，从培养和锻炼年青技术人员的角度出发，本次项目起草的人员以年青业务技术骨干为主，单位老专家主要在整体构架、主要技术路线上进行审定、把关。标准起草小组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有关人员收集材料，进行方法调研、优化和标准起草工作，于2020年11月份完成了讨论稿，征求了14个市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湖南农业大学的意见后，2020年12月28日，标准起草小组在长沙邀请多名专家专门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对本标准的初稿做进一步修改，形成送审稿。
4. 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规程以《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技术指南(试行版)》（农办牧〔2020〕41号）、《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2020年第二版）》（农牧发〔2020〕21号）以及国家非洲猪瘟参考实验室消毒剂验证报告等权威技术文件、资料为指导，在省生猪产业体系内大量走访调研，综合龙华牧业、天心种业、新五丰等大型养殖企业以及湘潭、益阳、衡阳、常德等地生猪复养扩产成功中心规模养殖场的生产经验，以简洁、实用为原则，既注意与现行生物安全理念相衔接，又考虑我省大量中小规模养殖企业的现状，实现本规程的实用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本标准是对省内未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的中小规模猪场在防控非洲猪瘟疫情中采取针对性消毒措施的推荐性标准，其主要内容包括： 
(1) 条件保障  规定了中小规模养殖场在防控ASF中必须有的消毒设施设备以及人员和知识保障。 

(2) 消毒规程  对猪场进出车辆、人员、物品以及猪舍、病死猪收集点、出猪台、场内环境等关键环节的消毒措施进行了规定。
(3) 消毒记录  对消毒记录进行了规定。

5. 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内标准，在国内为首次制定，技术方法总体上属于国内领先水平。本标准是中小规模猪场防控ASF疫情中消毒的辅助性、推荐性的方法类技术标准，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无任何冲突。
湖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小规模猪场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程》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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